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珍稀文獻」複製協議書
                                                                                    編號：
本人／本單位因研究所需，特向佛教研究中心提出全書複製申請，雙方就複製一事達成以下協定：
一、                                   （直屬／姓名）申請複製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珍稀文獻（見附錄）僅用於  研究  目的。
二、本珍稀文獻複製專案申請之研究成果，經雙方同意先於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之學報和叢刊等發表出版之後，得以在別處宣讀，或收入申請者自己的專著或文集不受版權限制，或經佛教研究中心同意後可收入他人所編文集。
三、佛教研究中心得以要求全書複製申請人附上所屬單位推薦信或研究計畫書以備輔助審查。
四、申請人保證：所複製文獻僅限於條款一和二中注明的用途，未經佛教研究中心書面同意，任何時候都不得將藏品複製件用於本協議目的之外的用途，包括任何商業行為。
如申請人違反上述保證，佛教研究中心將有權追究申請人相應的法律責任，並禁止申請人在佛教研究中心繼續複製資料。
五、本協議自簽字蓋章之日生效。如有違反協議規定，將視為違約，違約方須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並負責賠償有關經濟損失，守約方有權終止協定。
申請人簽字： 
聯繫方式：（地址）
       （電話）                    （email）
    年    月     日
附錄：複製文獻明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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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批意見：
